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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國民中學（含完全中學國中部）教師每週授課節數基準 

------------------------------------------------------------------------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93 年 4 月 8 日北市教二字第 09332840700 號函訂定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95 年 7 月 17 日北市教中字第 09535393100 號函修正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97 年 5 月 2 日北市教中字第 09734113200 號函修正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99 年 8 月 6 日北市教中字第 09937509300 號函修正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00 年 8 月 2 日北市教中字第 10040412400 號函修正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01 年 6 月 5 日北市教中字第 10136648200 號函修正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06 年 6 月 30 日北市教中字第 10636328400 號函修正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07 年 8 月 30 日北市教中字第 1076033898 號函修正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08 年 5 月 24 日北市教中字第 1083048594 號函修正 

 

一、學生學習節數暨教師授課節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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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校強制控管教師編制員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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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校教師兼辦行政及專業工作減、授課節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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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國民中學總班級數計算，包含普通班、體育班、特殊教育班（含集中式特教班及分散式資源班）、

資賦優異資源班、藝術才能班及學困班。 

2.完全中學國中班級數包含國中部普通班、體育班、特殊教育班（含集中式特教班及分散式資源

班）、資賦優異資源班、藝術才能班及學困班。 

3.市教師會幹部處理會務，依教師請假規則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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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師兼任行政職務授課節數、協辦行政及校務教師總減節數表 

 

 

五、特殊教育班教師每週授課及減授課節數表 

 

六、依據臺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學輔導教師及研究教師作業要點規定，教學輔導教師每位

以輔導一名至二名服務對象為原則。每輔導一名服務對象，得酌減教學輔導教師原授課時數

一節至二節課；專責研究教師僅需每週授課節數四節。 

七、教師授課節數採單一授課節數，教師兼辦行政及專業工作減授課結束後，均視為單一應授課

節數。凡超過應授課節數支授課節數，均可支付超鐘點費。 


